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补充申报单
补充申报单编号：
	报关单号
	
	报关单 第    项商品

	商品名称
	
	商品编号
	

	规格型号
	

	品   牌
	中文：                         英文：

	买   方
	名称：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卖   方
	名称：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生产厂商
	名称：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合同协议号
	
	签约日期
	

	发票编号
	
	发票日期
	

	商品其他
名    称
	
	进/出口国（地区）
海关商品编码
	

	该商品是否取得过海关预归类决定书？              ( 是    ( 否

如选择“是”，请填写以下3项。

	预归类决定书
编        号
	
	预归类决定书商 品 编 码
	
	作出预归类决定的直属海关
	

	该商品是否曾被海关取样化验？                    ( 是    ( 否

	请按以下选中项填写相关说明：

( a成分及比例  ( b原料及组成  ( c生产/加工工艺  ( d构成  ( e技术参数  ( f具体规格  
( g工作原理   ( h车型、排量  ( i功能  ( j用途  ( k加工程度   ( l性能指标   ( m其他信息：

	

	请在此填写（请注明上述相应选项项号，也可在本申报单后随附）：



	申报申明：对本申报单各项填报内容及所附单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愿意提供与海关归类有关的其它任何资料和单证，如有不实，由海关按有关规定处理。
对上申报内容是否需要海关予以保密？    ( 是    ( 否
申报人签名：　　　　　　　　填报日期：

单位地址：                申报单位：
邮编：                            □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电话：                            □ 委托申报的报关企业

　　　　　　　　　　　　　　　　　　　　　　　　　　（盖  章）
	海关批注：


填 报 说 明

一、总体说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补充申报单》（以下简称《归类补充申报单》）应当由进出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填写。

    （二）每一份《归类补充申报单》只能填写一项商品，对应一份报关单。如一份报关单中涉及多项商品需要进行补充申报原产地情况的，一份报关单可以对应多份《归类补充申报单》。

    （三）除特殊说明的栏目外，《归类补充申报单》每一栏目均应填写。

    （四）凡《归类补充申报单》中有“□”符号的选择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在选择项目前面的“□”中打“√”号。

    （五）在已有法规中已有对商品归类相关的解释、概念在以下说明中不再重复解释。
    （六）阅读本说明后，仍然无法准确填报的，请及时向海关有关工作人员询问。

二、具体栏目填报说明：
（一）“补充申报单编号”由海关填写。

（二）“报关单号”应填写补充申报单所对应的报关单编号。
（三）“报关单 第  项”是指作补充申报的商品在报关单中的排列序号，该项目与报关单中该商品的“项号”一致。

（四）“商品名称”为补充申报的进口货物规范的中英文商品名称，内容应当与报关单相应项目相符。
（五）“商品编码”应填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确定的进出口货物的税则号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确定的商品编码，以及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附加编号组成的10位商品编码，该项目应与报关单填报内容一致。
（六）“规格型号”内容应当与报关单相应栏目相符，但应当比报关单所填报的规格型号内容更详细全面。
（七）“品牌”栏根据实际情况，有中英文的则填写中英文，仅有一种的则填一种。

以上“规格型号”、“品牌”栏要求填写的项目较多，如果填写空间不够，应当选择能够反映进出口货物特征的主要项目填写。对部分重点商品海关将以清单形式明确商品规格型号及品牌的填制规范。

（八）“买方”是指直接与境外的卖方谈判达成交易，自行或者委托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与卖方签订并实际执行合同的我国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买方也就是成交单位，同时也可以是经营单位。该栏目必须填写中英文全名，主要办公地点地址、联系人姓名以及联系电话。

（九）“卖方”指与买方谈判达成交易，并直接与成交单位或与成交单位委托的经营单位签订进口货物销售合同的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卖方就是成交外商，也可以是生产厂商。该栏目必须填写中英文全名，主要办公地点地址、联系人姓名以及联系电话。

（十）“生产厂商”指进口货物的生产企业，该栏目必须填写其中英文全名、主要办公地点地址、联系人姓名以及联系电话。

（十一）“合同协议号”应与报关单填报内容一致。

（十二）“发票编号”填写生产厂商销售货物开出的商业发票编号。如果涉及反倾销商品，本栏目必须填写原产商发票。
（十三）“商品其他名称”填写除《报关单》中商品名称以外的其他名称：如俗名、习惯称谓、商业名称、外文名称等。

（十四）“进/出口国（地区）海关商品编码” 填写进出口该商品的国家或地区海关确定的商品编码，如果不清楚可以不填。

（十五）“该商品是否取得过海关预归类决定书”栏，应根据实际选择，如果该商品曾取得过海关的预归类决定书，还应填写“预归类决定书编号”“商品编码”“作出预归类决定的海关”相关内容。

（十六）“该商品是否曾被海关取样化验”栏，请根据实际选择。

（十七）“请按选中项填写相关说明”栏，请根据海关要求或企业希望主动提供资料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并在空白栏处按选中项目的字母顺序逐项如实填写，也可在申报单后随附提供。

（十八）“申报申明”栏中，申报人签字由进出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填报人签字；申报单位盖章应当加盖申报人单位公章，报关企业填报该表时必须提交由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十九）“海关批注”栏指供海关内部作业时签注的总栏目，由海关关员手工填写在纸质《补充申报单》上。
